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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 10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Q＆A 

110.09.08 

一、 學生類表冊 

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在學學生相關表冊 

 

本校教務處反映有關畢業生填報內容相關疑義如下，

請校庫協助確認。 

依教育部 110 年 6 月 11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72591

號函，有關碩、博士學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研

究，且於 110 年 10 月 31 日前通過學位考試及取得學

位者，則可列計為 109 學年度(第 2 學期)畢業生。因應

此規定，本次填表有調整碩博士畢業生人數認定基準

之相關表單(如學 3-1、學 4-1、學 20-1….等)，但在學

學生數相關表單(如學 1、學 2、學 3 等)仍是以 10/15

為基準。此會造成各校填報時之資料偏誤，因部分

10/15 仍在學的學生，有可能於 10/31 時即為畢業生，

導致重複計算。 

1. 同 1名學生在同一學期內之學籍狀態「在學或畢業」等 2項，

僅能擇一填報，不可重複列計。故此次填表煩請各承辦同仁

需特別留意少數碩博士生延後學位考試之畢業人數，避免填

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在學生相關數據，造成重複計算。 

2. 本(110.10)期填報 109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時，碩士、博士學

生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響論文研究者，得向學校申請於

110 年 10 月 31 日前通過學位考試及取得學位，而凡於 10

月 31 日前取得學位者，則可列計為 109 學年度(第 2 學期)

畢業生。 

3. 依上，前揭因疫情因素申請延後學位考試者，茲因學生無須

因延後論文考試而繳交 110學年度第 1學期之全額學雜費，

故不宜又將該等學生列計為 110年 10月 15日之在學生；除

非，學生最後未能如期完成學位考試及取得學位，也繳交學

雜費成為 110學年度延畢生者，學校才能將其列為 110年 10

月 15日之在學學生(延修生、總量延畢生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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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學 2. 學生就學情況 

 

有關「學 2」「總量延畢生」及「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

學士班實習學生雜費繳交低於 4/5(含)之人數」填報確

認？ 

例如：甲校 X 系學士班 A 學生為 5 年級延畢生，A 生亦

為該學系「校外全學年實習」者，依學校學雜費收費標

準 (如下 )公告，學校收 A 生雜費以原學系雜費

18,000*4/5 計算，僅收 14,400 元，故 A生是否屬於「全

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學士班實習學生雜費繳交低於

4/5(含)之人數」者？ 

依上，學校收 A 生學雜費為「50,000 元+14,400 元」收

費，請問 A 生是否亦屬於總量延畢生(學士班學生超過

學則所定修業年限，繳納全額學雜費者)？ 

系別 年級 學費 雜費 

大學部

X 系 

1-4 年級 50,000 18,000 

5 年級 

(全學年校外實習) 
50,000 14,400 

 

有關「總量延畢生」及「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學士班實習學生

雜費繳交低於 4/5(含)之人數」填報認定方式，原則僅能「擇一填

報」，以左範例說明如下： 

1. 若學校認定 A 生超過學則所定修業年限，屬延畢生，且全學

年度校外實習並繳交全額學雜費「50,000 元+18,000 元」，即

可填報 A生為「總量延畢生」，惟不得填報 A生為「全學年度

全部學分實習學士班實習學生雜費繳交低於 4/5(含)」者(因雜

費未有優待)。 

 

2. 若學校認定 A 生超過學則所定修業年限，屬延畢生，且全學

年度校外實習，其雜費由「18,000 元減收 1/5，僅收 14,400

元」，故可填報 A生為「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學士班實習學

生雜費繳交低於 4/5(含)」者(因該生雜費由 18,000 元調減為

14,400元)，但不得填報 A生為「總量延畢生」。 

3. 有關學校學雜費公告收費基準表，針對全學年(期)均於校外或

附屬機構實習者，收取當學年(期)「學費全部、雜費 4/5(等於

或低於)」，請確實於公告表件標註「雜費」優惠試用對象及計

算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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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學29.學生修讀程式

設計、科技相關課程

情形 

若學生修讀數位科技微學程時並未向學校提出申請，

而是於修畢課程後才提出，並取得該學程證書，屬於

事後認證的情況，這樣可以列計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生

人數嗎？ 

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非資通訊系所開設「數位科技微學程」指引 

（Guideline），微學程課程規劃說明：「微學程不宜任意拼湊或拆

解現有課程，亦不宜由學生任意選修若干學分即可完成微學程。」

因此，學生修讀時應選擇學校已確實規劃妥適之院內跨系微學程、

跨院系所聯合開設之微學程…等，方可列計。 

學20-3. 畢業碩、博

士學位論文資料統

計表 

於填表說明-公開：係指學位論文於「校內圖書館及國

家圖書館」中提供民眾於館內閱覽紙本，或透過獨立

設備取得電子資料檔者。 

1. 請問： 由說明「提供民眾於館內閱覽紙本，或透

過獨立設備取得電子資料檔者」這是依學位授予法第

十六條第二項對於國家圖書館論文公開規範條文的部

分內容，如果校庫論文開放是要以國家圖書館為主，

請在說明中明確敘述為「係指學位論文於「國家圖書

館」中提供民眾於館內閱覽紙本，或透過獨立設備取

得電子資料檔者。」 

2. 因為「校內圖書館」與「國家圖書館」兩邊公開的

資料是分別授權，資料有可能不一致，不一致時，應

以那邊資料為準？ 

於填表說明-延後公開：係指學位論文經學校認定為涉

及「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」等資訊，故申

1. 學校判斷學位論文之公開基準為該論文是否在國家圖書館查

閱到論文紙本且可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檢索到該

論文相關基本資訊(如論文篇名、畢業年度及學校名稱等)，若

該論文電子檔未提供完整資訊下載，亦可列計為論文公開件

數，但學位論文僅於校內圖書館或學校系辦可以查到論文，而

國家圖書館卻無法查得者，則非屬論文公開範疇。 

2. & 3. 本表論文公開以國家圖書館紙本公開或臺灣博碩士論文

知識加值系統可檢索為主，論文延後公開及論文不公開相關定

義請參閱 110.10 期填表手冊 P.83。若學生論文為延後至 1 年

後公開，且學校亦同意該生論文屬性為延後公開，本(110.10)

期填報本表時，請列該生論文為延後公開狀態，即使 1 年後該

生論文狀態為公開，亦無需修改歷史數據，因 109 學年度統

計資料當下，該生論文為延後公開狀態。 

 



4 

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請延後於一定時間後，再公開之學位論文件數。於填

表說明-不公開：係指學位論文經學校認定為涉及「機

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」等資訊，故申請不對

外公開之學位論文件數。 

3.請問：因第一項公開是指館內閱覽紙本，「延後公

開」及「不公開」是否一樣是指紙本論文?且由說明

來看「涉及「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」等資

訊」是否指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對於國家圖

書館論文公開的規範，如果是，是否可明確敘述為 2.

國家圖書館紙本延後公開：係指學位論文經學校認定

為涉及「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」等資訊，

故申請延後於一定時間後，再公開之學位論文件數。

3.國家圖書館紙本不公開：係指學位論文經學校認定

為涉及「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」等資訊，

故申請不對外公開之學位論文件數。 

 

二、 教職員類表冊 

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職 2-1. 學術主管之教

師職級 

是否為技術類有比較明確的定義嗎？表冊內定義

並不明確。是有專業性質的就都是技術類？ 

1. 依據大學法第 1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略以，系主任、所長及

學位學程主任，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，就副教授以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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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教師中選出；但「藝術類」與「技術類」之系、所及學位學程

之主任、所長，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。 

2. 針對上開「技術類」系所學程之屬性，請各校依其設立系所定

位、未來發展方向、學科專業、課程教學導向、聘用師資結構

等進行檢視後認定，並請至遲於明年起，依校內程序納入學校

組織規程明定後適用，勿逕以系所名稱包含「技術」文字或由

系所時任主管自行認定屬於技術類系所；日後本部並將作為相

關學術類、藝術類、技術類計畫補助之參考。一般而言，大學

系所學程應歸以學術類為原則。 

舉例：部分系所學位學程設立宗旨聚焦於特定技術培訓，課程均以

實務操作練習(無涉學術研究)為導向，聘用高比例之專業技

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，且以產學合作而非學術研究為發展方

向者，則宜於組織規程明定其為技術類系所學位學程且其主

管資格適用大學法第 13 條第 2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，得聘請

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。 

 


